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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疾病是否屬於職業災害補償之範圍，於我國向有爭議。勞

委會近年來雖正式將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的範圍，然實際上

獲得給付的案例十分有限，且雇主對於因工作壓力引起精神疾病之

勞工是否應負勞基法上的職災補償責任或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仍

有疑義。 
本文藉著評釋我國關於雇主職災補償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中，

第一個言及判斷精神疾病是否屬於勞保條例上職業災害之「工作相

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的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一○○年度勞訴字第一號判決，來檢討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之問

題點，特別是精神疾病與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民事賠償責

任，以及職災勞保給付認定間複雜的關係，並試圖透過日本法之介

紹與探討，進一步為比較法的分析。 

 
關鍵詞： 職業災害、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之

一、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損害賠

償、勞保條例、職業病種類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七條、民法

第四八七條之一、通勤災害、職業疾病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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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精神疾病為新興的作業相關疾病，其發病因子複雜，除了起因

於業務之壓力可能致病外，職場（業務）以外的壓力，或是個體的

因素（如遺傳、性格等）皆有可能引發精神疾病。此外，在無身體

外傷介入之情形下，當事人縱使主張其因工作壓力而發病，但壓力

係個人主觀的感受且為一廣泛的概念，因此，精神疾病是否屬於職

業災害補償之範圍，向有爭議。 
我國的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由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上雇主的職災補償責任與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之職

災勞保給付的雙軌制所構成，而後者自民國（以下同）九十八年透

過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

查準則」）第二十一條之一之增訂，明定「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

病，而該項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正

式將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的範圍；勞委會並公布「工作相關

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作為行政機關認定時

之參考基準。 
然而，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是否即意謂著勞基

法上雇主的職災補償責任亦應隨即擴大至精神疾病之補償；亦即勞

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等同於勞保條例之職災勞保給付事由？另

方面，由於我國的職災救濟制度係採取併存主義，除前述雙軌制之

職災補償制度外，尚容許勞工向雇主主張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則關於起因於業務之精神疾病，雇主所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又係

如何？此外，前述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於檢討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與民事賠償責任時，又扮

演如何之角色？皆有一併檢討之必要。 
由於「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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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本當時的精神疾病判斷指針（平成十一年通達及平成二十一

年一部改正）所制定，因此本文除藉著評釋我國關於雇主職災補償

及賠償責任中，第一個言及「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一○○年度勞訴字第一號判

決，來檢討上述問題外，亦試圖透過日本法之介紹與探討，進一步

釐清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之問題點，特別是精神疾病與雇主之職

業災害補償、賠償責任，以及職災勞保給付認定間複雜的關係。 

貳、本案判決 

一、案例事實 

原告X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九十五年十一月八日任職被

告公司Y，擔任泳裝專櫃人員，曾於九十五年十一月八日離職後，

再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回任Y擔任泳裝專櫃人員，派駐SOGO百

貨忠孝店泳裝專櫃服務。而Y於九十七年六月間舉辦電影欣賞會，

X因未參加電影欣賞會而遭訴外人即被告公司副理A罰款300元，A
並表示欲將原告調至SOGO百貨BR4店。嗣原告並未遭調職至

SOGO百貨BR4店，仍繼續於SOGO百貨忠孝店泳裝專櫃服務至九

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離職。 
然X主張其因遭Y公司副理A於工作場所以「你的工作態度不

佳、明天將你調至SOGO百貨BR4店、去寫離職單」等語責罵並要

求離職，致產生憂鬱症狀，並分別於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十

九年七月七日經桃園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診斷為憂鬱合併焦慮

症、憂鬱症，係屬職業災害，且其精神遭受巨大痛苦。而依勞動基

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必要之醫療費用新台幣

（下同）9,050元，以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七條、民法第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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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之一、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等規定，請求Y賠償精神慰撫金

200萬元。另原告曾於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九十五年六月九日、九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分別經板橋地方法院

及桃園地方法院強制執行扣押其對於被告之薪資債權。 

二、判決要旨 

職業災害的定義 

「按勞動基準法第59條固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勞工保險條例第2
條第2款亦規定，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殘廢及死亡等4種給

付。然何謂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於勞動基準法與勞工保險條例中

均未見規定，僅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中規定：『本法所稱

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

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準此，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

災害，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

所致勞工之災害而言。又職業災害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

型態，故職業災害是否成立，必須勞工在雇主所指定之工作場所或

到達或離去指定工作場所而受傷害，因執行職務而遭遇意外傷害、

罹患職業病、殘廢或死亡，執行職務與傷亡發生間存在一定因果關

係。」 
「又所謂一定因果關係，學說通說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依此

說，『職業災害』必須在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有

密接關係存在，即『災害』必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潛

在危險的現實化，……此係因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務，直接或間

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掌控、防免損害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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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藉由保險、產品之賣價適當地予以分散或轉嫁危險……若危

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

認定之範圍，否則無異加重雇主之責任，而減少企業之競爭力，同

時亦有礙社會之經濟發展。」 

原告所患之憂鬱症是否為職業災害 

法院函請台大醫院於一○○年十月五日所做成之鑑定結果 
「原告之第一次憂鬱症症狀發生，可能部分導因工作相關因

素，如與主管衝突，但非因工作因素，如人格特質、人際相處問題

及長期債務壓力等，對原告情緒之影響亦難排除。而原告第二次憂

鬱症狀之惡化，乃肇因於與前公司主管等人際衝突，屬於『非工作

因素』之可能性較高。因目前勞工保險局認定之精神科相關職業病

種類項目僅包括『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傷害』所發生『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原告診斷並不符合此項職業病；原告於黛安芬公司（即

被告Y）任職期間工作上之壓力未達『強度』之程度，依勞委會頒

佈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亦無

法認定原告之憂鬱症乃『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

病』。」 
法院對原告所提桃園長庚醫院於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所做成

之診斷證明書的判斷 
「復據桃園長庚醫院99年4月28日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原告係

於97年11月6日起因憂鬱合併焦慮症而至該院就診（見本院99年度

司板勞調字第66號卷第17頁）等情，足認原告於97年11月6日經雖

經桃園長庚醫院診斷為憂鬱合併焦慮症，然工作相關因素僅係部份

原因，非因工作因素如人格特質、人際相處問題及長期債務壓力

等，對原告情緒之影響亦難排除；且原告並非因於『工作中遭受嚴

重身體傷害』所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不符合目前勞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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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局認定之精神科相關職業病種類項目。」 
法院對原告所提林口長庚醫院於九十九年七月七日所做成之診

斷證明書的判斷 
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記明：「原告曾於99年5月12日、

99年6月22日、99年7月7日因上述疾病（按：指憂鬱症）至本院門

診求治，經病患陳述於工作中遭主管言語羞辱及強迫離職；依據勞

委會工作心理壓力評估表顯示：員工『若遭強迫離職』其工作心理

壓力強度為三級。故其所罹患為職業病。」 
然法院「據上開台大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第3點，個人生活史

及疾病史第4段之記載：『原告於民國98年3月續於他櫃擔任泳衣銷

售員，原告表示當時個人精神狀況尚可，雖面對相同的工作環境會

緊張，但工作能力仍佳，業績能保持前幾名。但於98年4月份原告

因見同樓層黛安芬（即被告Y）專櫃櫃員工作態度不理想，便主動

傳簡訊給過去主管A副理，告知A副理此一現象，但後來因此事曝

光，不僅黛安芬之工作人員不滿原告之『告狀』行為，原告同櫃人

員亦不滿原告類似『為競爭對手設想』之行為，原告感覺受到身旁

人誤解，情緒狀況隨之惡化。』等語，堪認原告於99年7月7日經林

口長庚醫院診斷之憂鬱症，係因與前公司（即被告Y）主管、同

事，及時任公司之同事間之人際關係惡化所致。」 
結 論 

「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主張其所罹患之憂鬱症為職業災害，

必須與其擔任被告公司泳裝專櫃人員之業務範圍間具有密接關係，

換言之，憂鬱症尚非原告從事泳裝專櫃人員業務內或通常伴隨潛在

危險之現實化，亦即原告從事之泳裝銷售業務，難認通常均有發生

憂鬱症損害結果之可能，況原告於99年7月7日經林口長庚醫院診斷

所罹患之憂鬱症，係任職於其他公司時所罹患，而非任職被告公司

時所患。是原告主張其所罹患之憂鬱症，與任職被告公司泳裝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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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間，難謂有密接關係，自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而非屬勞動

基準法第59條第1款規定之職業災害，故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

補償醫療費用9,095元云云，非有理由。」 

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有無理由 

「本件原告所罹患之憂鬱症，與其於公共場所遭主管責罵及要

求離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故非職業災害，均業如前述，故原

告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云云，亦無理由。」 

聲請再送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之 
必要性 

「原告雖聲請本院再送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

會為鑑定，惟本件業經本院送請台大醫院詳為鑑定如前，核無再行

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之必要，附此敘

明。」 

參、判決評釋 

一、本判決的意義 

勞委會自九十八年公布「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

病認定參考指引」（下稱「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以來，關

於精神疾病之雇主於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的民事訴

訟中，本判決為第一個論及該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的判決，具

有先例性。 
原告之憂鬱症是否屬於職業災害，為本案之重要爭點，法院函

請台大醫院鑑定之際，由台大醫院所提出之鑑定意見可知，其乃依

上開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來認定原告之憂鬱症是否屬於「工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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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而該鑑定意見實際上係成為

法院據以認定原告所罹患之精神疾病是否屬於職業災害之重要依

據，並進而判斷雇主於勞基法上補償責任之有無及是否應負民事賠

償責任。 
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乃勞委會為使對工作相關憂鬱症之診

斷能有合理的規範，所訂定之客觀、具體、標準化之認定參考指引

與判斷流程，對「工作上的壓力」、「非工作上的壓力」以及「個

別因素」等做一綜合評估，俾能客觀地評估各種壓力事件的強弱程

度1。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的性質為勞委會就精神疾病是否應納

入職災勞保給付所為的行政指導2，其雖不拘束民事法院就雇主於

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之認定；然而從本判決觀之，

該行政指導實際上仍對民事法院的判斷有其影響力。法院參照性質

屬行政指導之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據以認定民事賠償責任是否

妥當暫且不論，本判決的立場對日後的相關案例將帶來如何的影

響，實值得吾人觀察。 

二、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關係 

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事由是否 
同一 

我國勞基法及勞保條例關於職業災害之補償設有相關規定，然

兩者對於職業災害皆未加以定義，因此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與勞保

條例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事由是否同一向有爭議，實務見解亦未見

                                                   
1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導論，參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98年11月19日勞安3字第0980146342號函。 
2 本文作者於2012年3月7日在勞委會601會議室訪談勞保處石發基處長，據其表

示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性質乃係行政指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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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由於勞基法第一條後段明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而目前我國僅勞工安全衛生法（下稱「勞安法」）第二條

第四項就職業災害加以定義，因此實務上許多判決皆適用勞安法之

定義以解釋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3。然而，由於勞安法的性質乃國

家課予雇主預防職業災害之公法上義務，並透過刑罰及行政罰的手

段確保雇主予以履行，因此在職業災害之定義上，採取比較嚴格的

立場，限於雇主所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

致者，方屬職業災害。 
相對於此，勞保條例對職業災害雖無定義，僅於同法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者予以職災勞保給

付，並未限定於起因於雇主所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所致

之傷病方予補償，其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解釋上較勞安法為寬，

且實務上亦可見以勞保條例之相關規定來解釋是否為勞基法上職業

災害之見解4。 
由於勞安法與勞保條例關於職業災害之範圍並不相同，則勞基

法上的職業災害究竟應依勞安法之定義為之，或應與勞保條例為相

同的解釋，即因勞安法與勞保條例對職業災害認定之寬嚴不同，而

產生補償範圍不同之差異；如通勤災害是否為勞基法上之職業災

害，即為著例5。本文接下來即透過探討通勤災害是否為勞基法上

                                                   
3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勞上字第36號判決。 
4 例如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960號判決。 
5 另有學者指出，勞工保險之補償係基於危險分擔之保險制度，並非勞基法第

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而勞安法雖具有危險預防之意義，但係過失責任而非

補償制度，亦非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故職業災害之定義不明且通

勤災害是否應列入職業災害之補償範圍目前實無法可用，應立法明定。詳參

李洙德，通勤災害，司法周刊，886期，頁2，1998年7月；李洙德，通勤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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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職業災害，以凸顯於職業災害定義不明之情形下，是否將勞

保條例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事由與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為同一之解

釋所導致之爭議，以期使本文之問題意識之一，已納入勞保職災給

付範圍之精神疾病是否亦為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更臻明確。 

通勤災害是否為勞基法上所定之職業災害 

關於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應如何認定，我國係依勞保條例第三

十四條所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即「傷病審查準則」為之。傷病審

查準則將通勤災害視為職業傷害（第四條），則通勤災害是否為勞

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向為我國學說及實務上爭議已久的問題6。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可分為肯定說及否定說，而以肯定說為多數7。採肯

定說者認為，職業災害「亦應包括勞工準備提出勞務之際所受災

害。是故上班途中遭遇車禍而傷亡，應可視為職業災害」8，且勞

                                                                                                                        
害，司法周刊，887期，頁2，1998年7月，；李洙德，通勤災害，司法周

刊，888期，頁2，1998年7月。 
6 關於通勤災害是否屬於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之學說及實務爭議，請詳參

吳姿慧，勞工上下班途中之通勤災害與勞基法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關

係，台灣法學雜誌，160期，頁177-180，2010年9月；許必奇，論職業災害補

償制度中之「通勤災害」（上），司法周刊，1445期，頁2，2009年6月；許

必奇，論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中之「通勤災害」（下），司法周刊，1446期，

頁2-3，2009年6月；李洙德，通勤災害，同前註，頁2；高得潤，通勤災害

之 問 題 研 究 ——以 最 近 之 行 政 解 釋 為 中 心 ， 東 海 法 學 研 究 ， 11期 ， 頁 199-
211，1996年12月；楊通軒，論職業災害中之通勤災害——最高法院九十二年

度臺上字第一九六○號民事判決評釋，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3期，頁247-
268，2004年6月；張其恆，上下班交通事故應否視為職災情理法的探討，台

灣勞工季刊，27期，頁79-83，2011年9月。 
7 參楊通軒，同前註，頁254。 
8 最高法院81年度臺上字第2985號判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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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

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從而認為通勤災害亦為勞基法第五十九條

之補償範圍9。換言之，若認為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災害應與

勞保條例為相同之解釋者，則肯認通勤災害亦屬勞基法上的職業災

害。 
而否定說則認為，認定是否屬於職業災害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之定義為之，由於通勤途中之危險非雇主所能控制，亦即通勤災害

並非起因於雇主所提供之就業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之災害，自不

屬於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災害10。 
學說見解 

學說對於是否應將通勤災害視為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立場雖

不盡相同，但持保留立場者居多。如楊通軒教授認為，通勤途中之

風險，「雇主確實甚難加以事先預防或排除，……應將通勤災害單

純地劃歸社會保險之勞工保險處理，而不再強制雇主依據勞基法第

59條給予職災補償」11。吳姿慧教授亦認為「勞基法職災補償範疇

應否擴及至雇主難以控制之通勤期間，甚值商榷」12。而李洙德教

授則認為，通勤災害原本即非職業災害原有定義下之災害，如欲納

入職災保護，則宜立法明文規範13。 
另一方面，張其恆教授則從國際勞工組織於五十三年通過之職

業傷病給付公約（國勞第一二一號公約）與我國勞基法之補償大於

勞保給付之觀點，指出「如排除通勤災害適用勞基法第59條，即有

                                                   
9 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960號判決。 
10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勞上字第13號判決。 
11 楊通軒，同註6，頁263、268。 
12 吳姿慧，同註6，頁180。 
13 李洙德，通勤災害，同註5，頁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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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國勞第121號公約所定國際基準之可能。」14 
本文見解 

綜上所述，實務對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補償範圍與勞保條例

之職災保險給付的範圍應否一致，乃至於通勤災害是否為勞基法上

之職業災害，立場並不一致。雖然目前最高法院認為勞工準備提出

勞務之際所受災害，例如通勤災害，亦屬職業災害15，但下級審常

見否定之見解，且未獲學說之全面支持。惟縱使學說立論基礎各

異，然皆不排除以勞保給付之方式對通勤災害的受災勞工提供補 
償16。由此可知，我國學界就勞基法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補償事

由，至少於通勤災害，似認為可為不同之解釋。 
然本文以為，於勞基法第五十九條明訂勞基法之補償責任與勞

保給付間可為抵充之情形下，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之職

災保險給付事由實應為相同之解釋為宜，而通勤災害，實為雇主難

以控制之風險，如貿然認其係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對雇主而

言，恐失之過苛。而通勤災害如欲予以受災勞工保障，則不妨參照

日本的制度，創設通勤災害保護制度，透過修法的方式，雖予以勞

保職災給付，然明白地排除其於職業災害之外，來解決目前的爭

議。 
日本於勞災保險法中，除業務災害（職業災害）外，另設有通

勤災害保護制度17。此外，日本的職業災害補償制度雖與臺灣同採

                                                   
14 張其恆，同註6，頁82-83。 
15 例如同註8。 
16 張其恆，同註6，頁80。 
17 通勤災害保護制度，究竟應單獨立法或透過勞災保險法之修法將其納入保險

給付，在日本欲設立通勤災害保護制度之初，實有激烈的爭辯。雖然雇主強

烈地要求應單獨立法，但由於納入勞災保險法中較具行政效率，且在經費的

運用上也較具優勢，最後仍採取修法的方式，於勞災保險法中另設通勤災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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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制（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及勞災保險法上之保險給付），然由

於日本勞基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設有勞基法的補償與勞災保險給付

間之調整規定18，且勞災保險法第十二條之八第二項設有同法與勞

基法間之連結條項，該連結條項明定，於發生勞基法所規定之災害

補償事由時，基於應受補償之勞工或其遺族等之請求，予以勞災保

險給付；因此，日本法上，向來認為勞基法所稱業務上傷病的範

圍，與勞災保險法之保險事故的範圍，兩者應為相同之解釋19。 
而日本為避免將通勤災害納入勞災保險法中給付之種類之一，

恐會引來通勤災害亦屬勞基法上雇主職業災害補償之範圍之爭議，

其除於勞災保險法中，將保險給付（第三章）之種類分為業務災害

保險給付（第二節）與通勤災害保險給付（第三節），明示通勤災

害與業務災害有別，並非職業災害；且於通勤災害保險給付中，不

使用「補償」之用語，以示其非基於勞基法上雇主的災害補償責任

而來20。並於日本勞災保險法第十九條明定，勞基法上關於勞工遭

受職業災害療養期間，雇主不得解僱受災勞工之規定（勞基法第十

九條），於通勤災害並無適用21。 

                                                                                                                        
保護制度。參保原喜志夫，通勤災害保護制度とは何か，載：労災保険‧安

全衛生のすべて，頁115-117，1998年。 
18 相當於我國勞基法第59條所定之勞基法與勞保條例給付間之抵充規定。 
19 徐婉寧，業務上のストレス性疾患と労災補償‧損害賠償，法学協会雑

誌，129巻6号，頁105，2012年6月。 
20 岩村正彦，注釈労働基準法下巻，頁884，2003年。 
21 此外，勞工遭受通勤災害時，應負擔醫療費中的初診費，而職災的受災勞工

則無須負擔。請詳參保原喜志夫，同註17，頁1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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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疾病是否為勞基法上職業災害補償的對象 

職業災害補償的對象及認定基準 

我國勞基法上職業災害補償之對象，可分為職業傷害與職業 
病22，而其認定基準各異。 

職業傷害之認定基準 
其中職業傷害之認定，除如上述依勞安法之定義或依勞保條例

及傷病審查準則為之外23，我國實務上亦有許多判決係依「業務起

因性」及「業務遂行性」為職業災害之認定24，而實際上傷病審查

準則中關於職業災害之認定，雖然未使用「業務起因性」及「業務

遂行性」之用語，但究其內涵其實與日本法上對於事故性傷病之職

災認定基準（具有「業務遂行性」之事故，進一步地去判斷有無

「業務起因性」）概念相同25。 

                                                   
22 勞基法第59條未使用「職業傷害」之用語，而於第1款僅稱勞工「受傷」或罹

患職業病。然其明定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為

之，可知其仍將職業災害區分為職業傷害（事故性傷病）與職業病（非事故

性之疾病）。徐婉寧，業務上のストレス性疾患と労災補償‧損害賠償，

法学協会雑誌，129巻5号，頁120，2012年5月。 
23 徐婉寧，同前註，頁125。 
24 「業務起因性」及「業務遂行性」係日本對職業災害認定之要件，而於1998

年間由邱駿彥教授引進臺灣，並對我國實務見解產生深切的影響，請詳參楊

雅萍，職業災害之認定技術之介紹——「業務起因性」與「業務遂行性」，萬

國法律，159期，頁77-86，2008年6月；邱駿彥，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輔

仁法學，17期，頁205-220，1998年6月；邱駿彥，職災保護——我國職業災害

保護制度，勞工之友雜誌，631期，頁36-39，2010年9月。 
25 傷病審查準則中，對於職業傷害的認定基準，主要依工作場所、勤務時間，

以及與業務間的因果關係來認定，可為以下之分類：在工作場所執行職務

時發生事故；在工作場所內休息中或作業開始前或作業終了後發生事故；

在工作場所外執行職務或出差中發生事故；而其認定之基準，與日本關於

事故性傷病之認定基準實質內涵極其相近。請詳參徐婉寧，同註22，頁1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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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之認定基準     
而職業病之認定，由於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後段規定，

「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因此，本

文以為，勞基法上之職業病應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病為同一之解釋。

而是否屬於職業病，我國係透過勞保條例第三十四條附表一之職業

病種類表而為認定。我國之職業病種類表係採取例示列舉的混合方

式，亦即由列舉規定（第一類至第八類第一項）及追加規定（第

八類第二項）所構成。 
其中列舉規定，係具體地列舉職業病名稱及適用職業範圍，只

要是從事表列之職業而罹患所對應之職業病，例如勞工使用、處

理、製造鉛或鉛化合物或暴露於其煙霧、粉塵之工作場所（適用職

業範圍），而罹患鉛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時（職業病名稱）

（第五類第一項），則疾病與業務間之因果關係即被推定，而應

予職災補償。而追加規定「其他本表未列之有毒物質或其他疾

病，應列為職業病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第八類第

二項），主要是在職業病種類表所未列舉的有毒物質或疾病應為

職業病時，可以透過中央機關增列為職業病的方式，來給予職災

補償，而無須等待勞保條例的修改，藉由這種方式來迅速地對應

新型態的職業病26。 
然而，依我國的職業病種類表，則僅有職業病種類表之表列疾

病以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疾病方屬職業病，並未如美、日

等國為免職業病種類表掛一漏萬，而設有如係因執行職務所致之疾

病，縱未經列舉，仍予補償之概括條款27。  

                                                                                                                        
122。 

26 徐婉寧，同註22，頁123。 
27 又稱包括規定，例如日本的勞動法施行規則第35條別表第1之2第11號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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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於九十一年制定時，於同法第

三章設有「職業疾病之認定與鑑定」專章28，當勞工或雇主對於醫

師之職業疾病診斷有異議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地方主管機關申

請認定；而地方主管機關為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工之權益，得設置

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當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

勞工或雇主對於地方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異議，或勞工

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認有必要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鑑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鑑定職業疾病，確保罹患職業疾

病勞工之權益，應設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受理職業疾病鑑定之申請

案件，並將有關資料送請鑑定委員會委員作書面審查，做成鑑定決

定。而我國於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條明定：「被保險人罹患之疾

病，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

者，為職業病。」則依此規定，縱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

疾病，如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職業病，一樣可以申請職災

勞保給付，其精神實與外國立法例之概括條款無異。 
小 結 

如上所述，勞基法職災補償的對象係職業傷害與職業病，而精

神疾病因為並非職業病種類表所列疾病，亦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增列為職業病，因此其欲獲得勞基法上之職業病補償實係非常困

難。而若欲主張該精神疾病為職業傷害，則必須符合職業傷害之認

                                                                                                                        
「其他明顯起因於業務之疾病」亦予以職業病之職災補償。關於職業病之範

圍的立法例，請詳參良永彌太郎，業務上の疾病とは何か，載：労災保険‧

安全衛生のすべて，頁190-192，1998年。 
28 關於我國職業病之鑑定制度及流程，請詳參林彩蓮，論我國職業病鑑定制 

度——兼比較美國、日本、新加坡之職業病鑑定制度，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46-70，2008年；郭旭東，論我國職業病鑑定制度，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68-79，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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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準。關於職業傷害之認定基準，我國實務上雖如上述有採取勞

安法的定義、有依傷病審查準則為之，或直接採用「業務起因性」

及「業務遂行性」的概念來做判斷；然而除非係於有外傷介入，例

如因執行職務所致事故撞傷腦部而引起的精神疾病，可能主張係職

業傷害，否則在無外傷介入的情形下，實難依職業傷害之相關規定

來獲得補償。正因精神疾病並非事故性強烈之職業傷害或典型的職

業病等傳統的職業災害，因此欲於傳統的職業災害補償的框架下獲

得救濟，實非易事。 
然而，隨著精神醫學的發展，精神疾病與執行職務間的關係日

漸受到重視，且日本承認精神疾病亦為職業災害補償之範疇亦行之

有年，我國勞委會也日漸將精神疾病納入勞保職災給付之範圍。以

下將先說明我國將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歷程，再進一步以

日本法為素材，去探討現行我國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妥適與

否，並分析其對於勞基法上職業災害之範圍是否亦隨之擴大到精神

疾病，以及對本判決之見解加以評析。 

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歷程 

由於精神疾病並非我國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所列疾病，我國

對於精神疾病的職業災害認定以及行政訴訟，向來皆否定精神疾病

為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的救濟對象29。縱使如前所述，自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於九十一年制定、九十二年施行以來，勞工疑有職業疾病

即可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申請地方主管機關為職業病之認定（第

十一條），而對其認定之結果有異議，可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職業

疾病鑑定委員會之鑑定（第十三條）；然而，除因精神疾病並非職

                                                   
29 王惠玲，由過勞死到過勞自殺——相當因果關係的迷思，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77期，頁305，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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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病種類表所列疾病外，勞委會亦未制定任何相關之認定參考基

準，因此縱使勞工依法申請職業病之認定或鑑定，實際上獲得職業

災害認定亦十分困難。但隨著勞委會對於職業災害補償範圍之擴

大，逐步地將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對象，精神疾病被

認定為職業病之可能性亦隨之大增。 
第一階段：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首先，勞委會於九十七年五月一日以勞保三字第○九七○一四

○一六六號令公布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將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der）納入職業病種類表中，「第四

類其他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之一，將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

傷害（Physical injury）之後所發生的精神症候群，列為職業病之一

種。亦即，於因執行職務所致之身體傷害所引起之精神疾病，勞委

會承認其亦為職業災害。換言之，精神疾病被認定職業病之情形，

限定於起因於身體傷害之精神疾病為限，若未遭受嚴重身體傷害，

僅因工作壓力等非外傷之情形導致之精神疾病，則仍非職災勞保給

付之範圍。 
第二階段：經勞委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因執

 行職務引起之重度憂鬱症 
隨著勞委會將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放寬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後，其於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字第○九七○一四○二九八號

令則進一步表示，經勞委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亦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第八類第二項規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病」，其中憂鬱症限於重度以上。 
於勞委會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字第○九七○一四○二九

八號令中，勞委會首先說明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

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等同於「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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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亦即一旦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之鑑定，則認為其等同於職

業病種類表中之職業病，應予職災勞保給付中的職業病補償。然

而，就精神疾病之認定，勞委會則對疾病種類加以限制，必須是重

度以上之憂鬱症，方可認為屬於「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

病」。若非重度以上之憂鬱症，縱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

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亦非職業病種類表所規定之職業

病，不予職災勞保給付。 
因重度憂鬱症並不限於有身體上的外傷介入之情形，縱使無因

執行職務所致之事故等身體上的外傷，若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

定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仍屬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則與僅限於身

體上的外傷導致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方為給付之前述第一階段相

較，職災勞保給付的範圍，實際上已經進一步地放寬。然而，精神

疾病種類繁多，為何限於重度以上之憂鬱症方屬職災勞保給付之範

圍，實有疑問。其他之精神疾病，若確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於此

階段，勞委會仍不認為其屬於職業病，則其將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

限縮於重度憂鬱症之合理性實難免受到質疑，工傷協會亦至勞委會

訴求將職場精神疾病全面納入職業病，不應限制疾病種類30。 
第三階段：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精神疾病，視為 

 職業病 
勞委會「鑑於因工作壓力造成的精神疾病日益增多，雇主有責

任照顧員工的心理健康，漸成為世界趨勢。……基於保障勞工職業

災害權益的立場，參考日本作法，將因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

之依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所列之所有精神疾病納入適用範圍，且行

                                                   
30 參閱勞工保險處，是否將職場精神疾病全面納入勞保職災給付，勞委會審慎

評 估 中 ， 網 址 ：http://www.cla.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 
viewnews&ts=4a434743:add&theme=，最後瀏覽日：201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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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已完成『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

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基準建議版』供專科醫師參考，以維護勞雇雙

方權益。」31而於九十八年十一月六日，以勞保三字第○九八一四

○五四一號令公布增訂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之一：「被保險人

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

業病。」 
於此階段，疾病種類未若第二階段限於重度以上之憂鬱症，而

係依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所列之所有精神疾病皆納入適用範圍，大

幅放寬了精神疾病勞保職災給付之適用對象。而隨後勞委會便以九

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勞安三字第○九八○一四六三四二號函公布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以供行政

機關認定時參考之用。而其實際之運用情形及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

引之內容適當與否，容後再述。 

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對雇主勞基法上補償責任之影響 

精神疾病應否隨之納入勞基法上雇主補償責任 
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經前述三階段之逐步放寬後，由

於第三階段僅要求該項疾病與執行職務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如

具備業務起因性，則將之視為職業病，可謂正面地承認精神疾病亦

為職業災害補償的範圍。然而，行政機關雖正視精神疾病補償予以

職災補償之可能性，但勞基法上的雇主責任是否亦應隨同擴及至精

神疾病之補償，則不無疑問。 
由於勞保條例具有社會保險的色彩，通勤災害等亦為其職災勞

保給付的範圍，其對於職業災害的認定，實務上向來採取較勞基法

                                                   
31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修正草案條文總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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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補償責任更為寬鬆的立場。再加上我國的職災救濟制度係以個

別的雇主補償責任為中心，而勞保職災給付的水準向來較勞基法的

定額補償為低32，雇主並無法透過繳納勞保之職災保險費而完全分

散其風險，因此法院基於「避免過度擴張、加重個別雇主之責任」

之想法，對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向來採取較謹慎保守的態度。 
再者，如前所述，由於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並未加以定義，因

此精神疾病是否亦屬職業災害補償之範圍，則須透過法律解釋予以

闡明。而目前對於無身體上的外傷介入之精神疾病（非因外傷所引

起而係純粹因心理壓力所引起之精神疾病），甚難將其歸類於職業

傷害，而僅能依職業病予以認定。然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等同

於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如本文參、二、職業災害的定義所述，向

來為我國實務及學說之爭議問題，於精神疾病之職災補償，亦凸顯

此問題之重要性。 
簡言之，若認為勞基法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補償範圍應為同

一之解釋，則勞保條例放寬精神疾病之職災勞保給付之際，勞基法

上的雇主補償責任亦應同步予以認定。由於此問題遲遲沒有定論，

而起因於工作壓力之精神疾病係直至近期方經行政機關承認其補償

之可能性，關於新型態的職業病，是否應尊重行政機關之專業判斷

而直接納入勞基法補償的範圍，實值得吾人思考。  
本文見解 

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因勞基法與勞保條例對職業災害皆未明

文加以定義，且未如日本設有勞基法與勞保條例間之連結條項33，

                                                   
32 勞保條例自2009年導入勞保給付年金化後，職災勞保給付受領權人實際上受

領之年金總額雖可能高於勞基法上之補償，然依目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

之1的規定，雇主就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仍須依勞基法第

59條規定之標準計算應行補償之額。 
33 日本勞災保險法第12條之8第2項，請詳參本文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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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兩者指稱之職業災害間，實有為不同解釋之空間。然縱使我國勞

基法之立法晚於勞保條例之施行，且勞基法具有補充勞保條例職災

保險給付過低之功能，惟由於職災保險的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勞

工並無須負擔任何費用，且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亦設有勞保職災給付

與勞基法上補償責任之抵充規定，則實無法否定勞保條例仍具有責

任保險之性質。於此前提之下，勞基法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應為

同一之解釋，亦即兩者的補償範圍應一致，方能落實雇主繳納勞保

職災保險費之保險利益，亦符合勞保條例責任保險與社會保險之特

色。 
雖然目前我國因通勤災害等爭議問題，對於勞基法與勞保條例

之職業災害補償範圍是否一致尚未有所定論，然本文以為，就職業

災害中職業病之部分，因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既已明定「職業

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則一旦依勞保條

例認定其為職業病，即應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因此，與其落入過往爭議之窠臼而爭論勞保條例之職災保險給

付事由是否等同於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不如透過傷病審查準則第

二十條「被保險人罹患之疾病，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

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之規定，以及勞委會

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字第○九七○一四○二九八號令，將經

鑑定為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解釋為職業病種類表第八

類第二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病」，亦即一旦精

神疾病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者，即為勞保條

例職業病種類表之職業病；然後復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之規

定，既然勞基法上之職業病之種類係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則此

時該精神疾病即為勞基法上之職業病。 
綜上所述，透過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傷病審查準則第二

十條，以及勞委會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字第○九七○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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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八號令，似可解決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之精神疾病，究

屬勞基法上職災補償範圍與否之問題。亦即一旦職業疾病鑑定委員

會鑑定該精神疾病為執行職務所致，則其即為職業病種類表之疾

病，而等同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若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該

精神疾病非執行職務所致，則當然非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四、「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之評析 

內容摘要 

勞委會於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勞安三字第○九八○一四

六三四二號函，公布了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其重要內容摘要如下： 
若要認定其為職業病，須由精神科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註記為

ICD-10中F0至F9之診斷，確定其發病前6個月內仍有工作者（若有

特殊情況，可追溯至1年），並排除發病前1年內曾有相關之精神病

史、有明顯家族病史、或成癮物質濫用者，由經過訓練之職業醫學

或精神科專科醫師參考附表一「工作場所心理壓力評估表」及附表

二「非工作造成心理負荷評估表」之平均壓力強度參考資料，以表

一「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及紀錄表」及表二「非因工作造成

的心理負荷評估及紀錄表」分別記錄並評估其與工作相關之心理壓

力與非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綜合給予認定。 
由於此認定參考指引適用於所有ICD-10之F0至F9所有診斷，

上述疾病之診斷由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少6次門診後出

具診斷證明，並註明診斷之ICD-10。若該患者過去有上述診斷之病

史，經積極治療後，1年以上無症狀，之後再發病者，可視為新個

案。其認定原則如下： 

25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四期 

−140− 

主要原則 
首先需釐清有症狀的發生，並確認引起症狀的疾病屬ICD-10

中F0至F9之診斷。對象疾病發病前大約6個月之間，可以客觀地認

定，該案例是因為從事可能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之工作，而造成強

烈的心理壓力，而發病時間在從事該工作之後。 
依據表一（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及紀錄表），針對：

是否曾發生與該精神障礙發病有關的事件；依前述事件的實際嚴

重程度做修正；評估事件帶來的變化等（需檢討工作的量、質、

責任、工作場所的人與事物環境，以及支援／協助體制等，尤其是

常態性的長時間工作，極可能形成準精神障礙發病的狀態。）來評

估工作造成的心理壓力強度，並檢討該程度是否可能造成精神障礙

發病。修正情形包括「相當程度的嚴重」（持平）及「特別嚴重」

（變強）。 
工作造成的心理壓力到達表一綜合評估為「強」時，即可判斷

為已到達可能造成精神障礙發病的程度。具體說明如下： 
發生事件的心理壓力為強度「強（Ⅲ）」，而發生事件所帶

來的變化為「相當程度的嚴重」時。 
發生事件的心理壓力為強度「中（Ⅱ）」，而發生事件所造

成的變化為「特別嚴重」時。 
案例出現下列狀況時，不需依據表一，可在綜合評估中直接判

斷為「強」度： 
遭遇生死交關之事故等，而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時。 
因工作傷病而處於療養中的當事人，因病況急劇變化等，而

遭遇極度痛苦時。 
極度的長時間工作，而無法確保生理需求之最低限度睡眠時

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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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原則 
依據表二（非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評估及紀錄表）實施評

估，確認發生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屬於強度「強（Ⅲ）」時，需

調查發生事件的內容，檢討發生事件造成的心理壓力是否達到精神

障礙發病的程度。 
若無參考強度者，由精神科醫師參考表列其他項目之強度，並

評估是否有過度之情形。 
個人因素的評估方法為，針對：精神障礙的病史；生活史

（社會適應狀況）；酒精等依賴狀況；性格傾向等進行評估，

以評估個人心理層面的反應性及脆弱程度，檢討是否達到精神障礙

發病的程度。 
是否因工作引起精神障礙的具體判斷 

判斷因工作引起之精神障礙，需符合下述三要件：屬於對象

疾病之精神障礙發病；對象疾病發病前大約6個月之間，可客觀

地認定是因從事可能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之工作，而造成強烈的心

理壓力；無法認定該案例是因為工作以外的心理壓力及個人因

素，而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 

評 析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觀其

內容，幾乎全面引進日本就心理負荷所致之精神障礙是否屬於業務

災害之判斷指針「心理的負荷による精神障害等にかかる業務上外

の判断指針」（下稱「新判斷指針」）的內容，並參考「新判斷指

針」之別表一「起因於業務之心理負荷評價表」（業務による心理

的負荷評価表）及別表二「業務以外之心理負荷評價表」（業務以

外の心理的負荷評価表）做成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

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附表一及附表二。 

27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四期 

−142− 

「新判斷指針」係日本於平成十一年（民國八十八年）初次公  
布34，以為行政機關判斷精神疾病之業務起因性之認定基準，並於

平成二十一年（民國九十八年）就「新判斷指針」的內容，為部分

之修正35。「新判斷指針」之特色為，運用保健醫學的成果，透過

「起因於業務之心理負荷評價表」，客觀地評價職場上的心理負

荷，且針對遭遇極端的心理負荷的情形，例如長時間極度過勞，連

最低限度的睡眠時間都無法確保時，就此單一事件的存在，即可認

定其所罹患的精神疾病具有業務起因性36。 
「新判斷指針」係以「壓力——脆弱性」理論為基礎。所謂

「壓力——脆弱性」理論係指是否會發生精神障礙，取決於從環境

而來的壓力與個體的脆弱性間之關係。簡言之，若壓力非常大，則

縱使個人的脆弱性很小也會發生精神障礙；相反地，若個人非常脆

弱，則縱使壓力很小也會發生精神狀況出問題的情形。當論及精神

疾病時，所有的情形皆須同時考慮壓力和脆弱性的關係，在申請職

業災害給付的案例中，必須進一步地去區分業務以外的壓力以及與

業務相關的壓力37。因而，其透過「起因於業務之心理負荷評價

                                                   
34 平成11年通達，平成11年9月14日基発544号。至於該通達（行政解釋）公布

前，日本對於精神疾病職災認定係採取嚴格的態度，一開始只承認因業務上

傷病療養中自殺之情形，即有身體上的外傷事故介入之類型方承認係職業災

害，後來才逐漸放寬。由於「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之認定原則，可謂翻譯新判斷指針的內容而來，因此新判斷指針的內

容本文不再詳細介紹，其認定原則與本文參、四、所介紹之認定原則相

同。關於新判斷指針公布前日本精神疾病職災認定之情形及新判斷指針的內

容，可詳參楊雅萍，日本精神障礙及自殺之職業災害認定制度發展，法令月

刊，60卷10期，頁97-133，2009年10月。 
35 平成21年一部改正，平成21年4月6日基発0406001号。 
36 山口浩一郎，労災補償の諸問題，頁100-103，2008年增補版。 
37 參考日本労働省労働基準局補償課職業病認定対策室，精神障害等の労災認

定 に 係 る 専 門 検 討 会 報 告 の 概 要 ， 平 成 11 年 7 月 30 日 公 布 。 網 址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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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業務以外之心理負荷評價表」來評估壓力的強度，並考量

個體之脆弱性，以綜合判斷精神疾病之業務起因性。此種判斷手法

由於具有客觀具體之評價標準，於行政機關就個案為具體之判斷

時，實甚有助益。   
然而，「新判斷指針」雖在日本已行之有年，但新判斷指針本

身仍存在許多值得斟酌的論點，且其已廢止。因此，將「新判斷指

針」的內容全面性地引進臺灣，並非無可議之處，茲檢討如下： 
日本學說及實務見解對「新判斷指針」之批評 

「新判斷指針」以「壓力——脆弱性」理論為基礎，將業務上

的壓力與業務外的壓力分別評價，當認定具有「導致精神疾病發病

之虞」強度的業務上壓力，而無引發該精神疾病之業務外壓力或個

體因素之存在時，即認定該精神疾病屬於職業災害的判斷手法，近

年來雖為大多數的判例所採用38，但除此以外，新判斷指針之內容

仍存有相當多的問題點，並未受到學說及判例完全地支持。 
尤其是「新判斷指針」公布以來，針對職災勞保不給付之行政

處分所提起之撤銷訴訟中，實務上常見行政機關敗訴的判決39，迫

使行政機關不得不檢討該判斷指針之妥當性。而於平成二十一年修

正新判斷指針時，行政機關遂將「起因於業務之心理負荷評價表」

中具體的發生事件新增了職場霸凌等十二個項目，並且將原有項目

中七個具體發生事件的內容或壓力強度加以修正，並且改正了修正

心理負荷強度的觀點與伴隨著發生事件變化的檢討觀點；此外，於

「業務以外之心理負荷評價表」中，新增了強度Ⅱ「父母生了重病

                                                                                                                        
www.jil.go.jp/kisya/kijun/990730_07_k/990730_07_k_bessi1.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2012年9月23日。 
38 徐婉寧，同註19，頁177。 
39 上田達子，ストレス関連疾患の法的救済——補償と賠償の課題，日本労働法

学会誌，109号，頁40，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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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重傷」的項目，進一步充實了判斷指針的內容。然平成二十一

年一部改正，並未就基本精神與架構進行修正，實仍與新判斷指針

相同40，且未能充分反映實務見解的論點，行政機關仍常受到敗訴

的判決，學說對於判斷指針的內容亦有所議論。其中學說及實務對

新判斷指針重要的批判論點有：業務上的心理負荷以誰為判斷基

準、關於精神疾病發病後的心理負荷應如何評價、長時間勞動與業

務起因性的判斷，以及對於複數的發生事件評價的方法等41。其中

最重要的論點，毋寧是以誰為業務上的心理負荷強度之判斷基準。

蓋基準勞動者的選定，實左右職災補償範圍寬窄之關鍵。 
新判斷指針係以與受災勞工於職種、職場之立場或經驗等類似

之「同種勞工」如何承受工作上發生的事件，來檢討業務上心理負

荷的強度，而非以受災勞工本人為判斷的基準。此種立場，並未全

面地受到實務見解的支持。事實上，判決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也

並未統一，而呈現混亂的局面。 
有些判決雖未採取「同種勞工」之用語來說明其作為判斷基準

的勞工為何，而表明「應以和該勞工從事同種業務且具有身心狀態

能遂行該業務之健康程度之平均勞動者為基準」，實際上係採取和

判斷指針「同種勞工」相近的立場42。亦有判決雖認為應以「同種

勞工，即職場、職種、年齡以及經驗類似者，能遂行通常業務者」

為判斷基準，但強調「只要該勞工的經歷、職歷、於職場的立場及

性格等，未超過同種勞工所具有的多樣性之範圍」，則必須考慮該

受災勞工的經歷、職歷、於職場的立場及性格43。此判決的見解乍

                                                   
40 楊雅萍，同註34，頁97。 
41 徐婉寧，同註19，頁176-193。 
42 例如国‧諫早労基署長（ダイハツ長崎販売）事件，長崎地判平成22年10月

26日労判1022号46頁。 
43 八女労基署長（九州カネライト）事件，福岡地判平成18年4月12日労判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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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之下似乎採取和新判斷指針相同的立場，然而其強調必須考慮本

人在職場的立場，甚至本人性格也須斟酌，實偏向本人基準說。 
另方面，也有判決採取同種勞工中「最脆弱者」為基準44，由

於同種勞工的性格具有多樣性，只要受災勞工本人之性格並未超出

通常預設之同種勞工的性格範圍，則以受災勞工本人為基準亦可。

此種見解雖未明言採取「本人基準說」，然因為受災勞工已經發

病，自是「最脆弱者」；且若受災勞工的性格傾向已脫離一般同種

勞工多樣性性格的範圍，則其可能應該一開始就不會被公司所雇用

或難以通過試用期，因此，其雖以同種勞工中「最脆弱者」為工作

壓力強度的判斷基準，然而實際上適用的結果，本人往往該當於同

種勞工中「最脆弱者」，而直接以本人對業務上發生的事件之感

受，為心理壓力強度的判斷基準，可說實質上幾乎等同於本人基準

說。 
相對於上述傾向本人基準說的判決見解，有些判決則明白地表

示「最脆弱者」基準說並不可採45，其主要的考量乃因「職災補償

制度乃係當業務內在之危險現實化時，無論雇主有無過失，皆對該

損害加以填補之制度。由此觀之，因個體的脆弱性較平均勞工大，

以致發生精神障礙時也予以補償，則非法之意旨」46。換言之，由

於職災補償制度採取雇主的無過失責任主義，應限制補償的範圍，

若因受災勞工個人非常脆弱，縱使工作壓力對平均勞工而言並不大

                                                                                                                        
号20頁。 

44 例如国‧豊田労基署長（トヨタ自動車）事件，名古屋地判平成19年11月30
日労判951号11頁。 

45 例如八王子労基署長（パシフィックコンサルタンツ）事件，東京地判平成

19年5月24日労判945号5頁；国‧大阪西労基署長（NTT西日本大阪支店）事

件，大阪地判平成19年5月23日労判950号44頁。 
46 八王子労基署長（パシフィックコンサルタンツ）事件，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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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最脆弱者仍發生了精神障礙的情形下，如此時仍給予該最脆

弱者職災補償，則有違職災補償制度之意旨，該判決認為應採取

「期待其能從事通常勤務之平均勞工」為基準。 
同樣地，採取「能遂行通常業務之平均勞工」或「能遂行通常

業務之同種勞工」為判斷基準的判決非常多，然而就其內涵，各判

決的立場實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判決認為應以「從事同種的公務或

具有一般而言身心健康狀態之程度足以從事該公務之職員」為基   
準47，而有判決雖亦以「以身心之健康狀態能從事、遂行同種業務

之勞工」為判斷基準，但強調應包含雖有某些「素因」，例如個體

的脆弱性，但不須特別地減輕其職務之勞工，換言之，判斷基準應

「包括相對地適應能力、壓力適應能力較低者」48。有的判決則表

示為判斷基準之勞工「不限於完全健康正常者，還包含具有一定素

因或脆弱性而無須減輕勤務能從事通常之勤務者，亦即平均勞工之

最下限者」49，而進一步強調「應以包含受災勞工本人之平均人為

基準，來判斷該當業務是否具有使憂鬱症發病之危險性」者50，實

已接近本人基準說。相反地，亦有雖採取「應以平均的勞工，即縱

使有若干的素因（個體的脆弱性），與該勞工有相同程度的職種、

地位、經驗，無須特別地減輕職務，具有能無障礙地遂行通常業務

的人為基準」的立場，但明言「不應以受災勞工本人為基準」的判

                                                   
47 例如地公災基金神戸市支部長（長田消防署）事件，神戸地判平成14年3月22

日労判827号107頁；大阪高判平成15年12月11日労判869号59頁。 
48 名古屋南労基署長（中部電力）事件，名古屋高判平成19年10月31日労判954

号31頁。同旨、三田労基署長（ローレルバンクマシン）事件，東京地裁平

成15年2月12日労判848号27頁。 
49 さいたま労基署長（日研化学）事件，さいたま地判平成18年11月29日労判

936号69頁。同旨，国‧江戸川労基署長（四国化工機工業）事件，高松地判

平成21年2月9日労判990号175頁。 
50 国‧江戸川労基署長（四国化工機工業）事件，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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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見解51。 
而學說就此議題見解亦未統一，有見解認為「新判斷指針」係

以有無強度的業務上之心理負荷為大前提，去認定是否為職業災

害。而此種作法於發病原因複雜之精神疾病的職業災害認定具有一

定的妥當性；換言之，有些精神疾病的發病原因和業務相關性高，

有些則否，因此當有強度之業務上之心理負荷時，方可認定其為職

業災害，故支持「新判斷指針」的立場52。亦有認為，應重視個體

的差異，而採取本人基準說者53。此外，有的判決雖以平均勞工為

判斷基準，但明白表示除當然應考慮發病勞工的年齡、經驗等客觀

的要素外，該勞工的「資質、性格、健康狀態等，大多為主觀的、

個別的要素」也應予以考量的立場54，引發學說對將勞工之性格作

為判斷基準之一的該判決見解，牴觸職災保險制度特徵的批判55。 
如前所述，基準勞動者的選定，會影響職災補償之範圍。若採

取本人基準說，則無論業務輕重難易，對本人而言，恐皆會被評價

為強度之心理負荷，否則其不會發病。則此種作法不僅有違「壓

力——脆弱性」理論而無視個體因素，且會過度擴張職業災害補償

之範圍。如此一來，由於發病的受災勞工過於脆弱而與業務相關性

實非常薄弱之精神疾病，亦會被納入職災勞保給付的範圍，則將危

                                                   
51 さいたま労基署長（日研化学）事件，東京高判平成19年10月11日労判959号

114頁。 
52 西村健一郎ほか，精神疾患による自殺の労災認定と企業の損害賠償責任，

労働判例，924号，頁8，2007年1月。 
53 石田眞，作業関連疾患，載：講座21世紀の労働法第7巻——健康‧安全と家

庭生活，頁108，2000年。 
54 国‧福岡東労基署長（粕屋農協）事件，福岡高判平成21年5月19日勞判993

号76頁。 
55 水町勇一郎，労働者のうつ病自殺と業務起因性判断，ジュリスト， 1413

号，頁126，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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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雇主負擔職災保險費之正當性；若進一步論及雇主的勞基法上

的補償責任，則由於勞基法上之職災補償責任係透過罰則來加以確

保及強制雇主履行，若不論職業災害與業務相關性之強弱，漫無邊

際地擴大職災補償之範圍，實不可行56。 
此外，「新判斷指針」關於精神疾病發病後的心理負荷並不加

以考慮，此種作法亦未獲判決支持。許多判決明言，判斷業務起因

性時，亦應考慮發病後的心理負荷57，有些判決明白指出，發病後

業務上發生的事件，有使已發病之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惡化或加速惡

化的可能，於判斷起因於業務之心理負荷的強度時，自應加以考 
量58。該等實務見解，亦獲得學說的支持，學說認為新判斷指針只

斟酌發病前6個月職場上的心理負荷，而發病後的心理負荷全然不

予考量的作法並不妥當，應加以修正59。 
至於長時間勞動與業務起因性間的關係，「新判斷指針」僅於

極度的長時間工作，而無法確保生理需求之最低限度睡眠時間的情

形下，方認為長時間勞動本身恐為精神疾病發病之原因，而將起因

於長時間勞動的壓力認定為強度之心理負荷。否則，若僅是長期的

過勞，還未達到生理需求所需的最低限度睡眠時間也無法確保的程

                                                   
56 岩村正彦，労災保険政策の課題，載：講座21世紀の労働法第7巻——健康‧

安全と家庭生活，頁38-39，2000年。 
57 例如国‧神戸東労基署長（川崎重工業）事件，神戸地判平成22年9月3日労

判1021号70頁；奈良労基署長（日本ヘルス工業）事件，大阪地判平成19年

11月12日労判958号54頁；八女労基署長（九州カネライト）事件，福岡高判

平成19年5月7日労判943号14頁。 
58 例如国‧諫早労基署長（ダイハツ長崎販売）事件，同註42；八王子労基署

長（パシフィックコンサルタンツ）事件，同註45；名古屋南労基署長（中

部電力）事件，名古屋地判平成18年5月17日労判918号14頁。 
59 西村健一郎ほか，同註52，頁10；佐久間大輔，過労自殺行政訴訟の動向と

労災判断指針の問題点，労働法律旬報，1705号，頁15，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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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時，依新判斷指針的標準，並無法直接認定為職業災害，而僅為

認定心理負荷之強度時的修正要素。然而，多數判決皆認為，單是 
恆常性的長時間勞動本身，即應被認定為強度的心理負荷之發生事

件60。 
而關於複數的發生事件評價的方法，「新判斷指針」採取針對

每個發生事件為個別評價的方式，而當有好幾個發生事件存在時，

並未設有修正心理負荷強度評價之相關規定。實務見解就此問題，

看法雖未統一，然許多判決對於「新判斷指針」的見解，採取批判

的態度。有的判決直言，「新判斷指針」「由於係依現在的醫學知

識所作成，被認為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以對各個發生事件之

心理負荷的判定為基礎，評價各個發生事件相互間的關係、相乘效

果等的觀點有所不足」，而主張「由於這些要素係相互關聯且成為

一體的與精神障礙之發病相關，並非檢討各個發生事件之心理負

荷，而係將這些事件綜合地判斷，有必要檢討其是否為具有使精神

障礙發病之虞之強度的心理負荷。」61其他的判決也主張，不應該

將各個發生事件分割切斷來評價業務上之心理負荷的強度，而應綜

合地來評價這些發生事件62；或強調應該考慮這些發生事件重疊所

產生複合的相乘效果63。而有的判決雖未就複數的發生事件的評價

方法提出一般論，但於業務上之心理負荷評價為強度Ⅱ（中）的發

                                                   
60 例如土浦労基署長（総合病院土浦協同病院）事件，水戸地判平成17年2月22

日労判891号41頁；国‧諫早労基署長（ダイハツ長崎販売）事件，同註42；

国‧真岡労基署長（関東リョーショク）事件，東京地判平成18年11月27日

労判935号44頁。 
61 八女労基署長（九州カネライト）事件，同註43。 
62 例如国‧真岡労基署長（関東リョーショク）事件，同註60。 
63 例如地公災基金愛知県支部長（A市役所職員，うつ病自殺），名古屋高判平

成22年5月21日労判1013号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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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多數存在時，即承認其業務起因性64。 
「新判斷指針」雖被大多數的判決認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如上所述，關於其具體的評價事項與評價心理負荷之強度的觀點與

細部作法，並未獲得實務見解的一致支持，以致於雖經平成二十一

年一部修正，其後行政機關仍多受到職災保險不給付撤銷訴訟之敗

訴判決，且學說對判斷指針亦仍有所批判；再者，依新判斷指針認

定精神疾病是否為職業災害時，其時程繁雜冗長，亦為各界所批

判。於是，日本的行政機關於平成二十三年（民國一○○年），公

布了「心理的負荷所致之精神障礙之認定基準（心理的負荷による

精神障害の認定基準について65，下稱『新認定基準』），此為日

本現行的精神疾病之職業災害認定基準。」 
日本平成二十三年「新認定基準」之概要與評析 

由於近年來日本關於精神疾病申請職災勞保給付的件數大幅增

加，而如前所述，依「新判斷指針」為認定時，曠日費時，每件審

查所需時間平均須8.6個月。為了加速審查的效率，且配合日本於

平成二十二年（民國九十九年）將精神疾病納入職業並表中例示列

舉之職業病66，故廢止原先的新判斷指針，將名稱改為「認定基

準」，以與其他職業病相同，只要該當於認定基準規定之要件，原

則上即承認其為職業災害67。 
日本平成二十三年「新認定基準」與原先的「新判斷指針」相

較，其概要如下68： 

                                                   
64 例如新宿労基署長（佼成病院）事件，東京地判平成19年3月14日労判941号

57頁。 
65 平成23年12月26日，基発1226第1号。 
66 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別表第1之2第9號。 
67 徐婉寧，同註19，頁173-174。 
68 參見日本厚生労働省「心理的負荷による精神障害の認定基準の概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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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基準的改善     
評價方法：採單一階段的評價方式，即對於發生事件的評價

及事件發生後情況予以綜合評價，有別於新判斷指針採兩階段的評

價方式，就發生事件的評價及事件發生後之情形分別予以評價，再

將兩者綜合評價。 
特別的發生事件：明示「極度的長時間工作」係指每月加班

達160小時，並就「遭遇生死交關之事故等，而造成極大的心理壓

力時」之「極大的心理壓力」加以舉例說明，如遭遇強姦或猥褻行

為等。 
心理負荷表中增加具體的例示說明：例如可認定為「強度之

心理負荷」之加班時數，明定發病前連續2個月的期間，每月平均

加班120小時以上，或發病前連續3個月的期間，每月平均加班100
小時以上。 

評價期間：原先的新判斷指針僅就發病前約6個月以內之發

生事件加以評價且全無例外，而現行的「新認定基準」則規定，若

遭遇長時間、持續的性騷擾或霸凌時，則發病前6個月以上的事件

也予以評價。 
複數的發生事件的評價方法：具體的記載評價方法，即若有

心理負荷強度的發生事件加上中度或弱的發生事件時，則評價為強

度；若有心理負荷中度的發生事件加上中度發生事件時，則評價為

強度或中度；若有心理負荷中度的發生事件加上心理負荷弱的發生

事件時，則評價為中度；若心理負荷為弱的發生事件複數存在時，

則評價為弱。 

                                                                                                                        
址 ： http://www.mhlw.go.jp/stf/houdou/2r9852000001z3zj-att/2r9852000001z43b. 
pdf#search=’心理的負荷による精神障害の認定基準の概要 ’，最後瀏覽日：

201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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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者的惡化：縱使是已經發病的情形，因遭遇特別強度的

心理負荷以致精神疾病惡化時，亦為職災補償的對象。 
審查方法等的改善 
相較於「新判斷指針」就醫師之意見調查須經精神科醫師的

專門部會以全數協議之方式為之，「新認定基準」則僅有難以判斷

的案件才須經協議。 
就業務以外的要因之調查加以簡略化，而非如「新判斷指

針」就業務以外的要因亦為詳細之調查。 
就「新認定基準」的內容觀之，可以發現，其基本的架構與判

斷手法，仍沿襲「新判斷指針」之方式，亦即一樣採用以「壓力—
—脆弱性」理論為基礎，且將業務上的壓力與業務外的壓力分別予

以評價，以判斷系爭精神疾病之業務起因性。然而，就「新判斷指

針」之前遭受實務見解或學說批判之處，許多不足的地方已獲得改

善，例如應如何就複數的發生事件予以評價之問題，「新認定基

準」即提出了相當具體的評價方法。惟，「新認定基準」雖部分地

採納了判決的觀點，且希望透過審查方法的改善以致力於縮短精神

疾病職災認定所需的時間，但其並未全面地反映學說或判決的論

點，尤其是業務上的心理負荷以誰為判斷基準之問題，往往會左右

職災認定之結果，然而「新認定基準」卻對此判決及學說長久以來

懸而未決的難題置若罔聞，並未利用此次認定基準改正之際予以修

正。 
由於「新認定基準」施行未久，相關之文獻及判例仍十分稀

少，其是否能有效地縮短精神疾病職災認定之時程、是否因而擴大

精神疾病職災救濟之範圍，以及「新認定基準」往後是否會受到學

說及實務見解之支持等問題，如前所述，就重要論點未予修正之情

形下，實仍有疑義而無法遽下定論。日本精神疾病職災認定日後之

動向及發展，值得吾人持續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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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之問題點 
臺灣的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係參考日本的「新判斷指針」所

制定，且幾乎全面地引進了「新判斷指針」的內容。然而，如前所

述，「新判斷指針」雖依現在的醫學知識所做成，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且於行政機關之職災認定作業，實有助益，然其本身並非全無

問題點。於日本實務操作之下，除了審查方法之繁瑣以致無法迅速

地予以補償外，不予補償之行政處分亦常被法院撤銷，而凸顯了

「新判斷指針」之不備之處。臺灣於引進「新判斷指針」之際，並

未深入檢討「新判斷指針」本身的問題點，亦未探討該指針於風土

民情甚而職災補償制度不盡相同的臺灣是否適當之情形下，即全面

地導入該指針，實難謂妥當。此外，臺灣制定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

引不久，日本即公布「新認定基準」，則臺灣是否亦應隨之修改現

行的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亦不無疑義。 
此外，除引進「新判斷指針」本身之合理性之外，臺灣的工作

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中，增加了日本「新

判斷指針」所無之要件，而該要件的合理性與妥當性，實更值得檢

討。 
臺灣的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中，明定精神疾病之診斷必須

「由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少6次門診後出具診斷證明，

並註明診斷之ICD-10」，方可認定為職業災害。然而，職災補償制

度之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職業災害發生後，無須透過訴訟制度，

僅需透過職災勞保給付之申請，便能給予受災勞工迅速之補償；如

依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規定，於勞

工罹患精神疾病後，並未能即時申請職災勞保給付，而須待精神科

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後，方有獲得診斷證明之可能。則自職災發生

後，至提出職災勞保給付之申請中間，勞工至少須經6個月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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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再加上提出申請後至認定結果出爐的期間，則勞工實際領得勞

保職災給付的時程勢必又將往後推遲，遠遠超過6個月。無法迅速

地獲得勞保補償，對罹患憂鬱症之勞工而言，無疑雪上加霜。 
此外，以「由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少6次門診」為

職災勞保給付之要件，亦難免有強迫勞工接受長期治療之疑義。另

一方面，日本精神疾病之職災給付，常涉及「過勞自殺」之情形，

亦即起因於工作之心理壓力致罹患精神疾病之勞工，因該精神疾病

而導致自殺的情形，若被認定係因業務導致ICD-10分類之F0至F4
之精神障礙發病，即推定該精神障礙明顯地阻礙正常的認識、行為

選擇能力，或明顯地阻礙將自殺行為止於想法而不付諸實行的精神

抑制力，因而肯認自殺之業務起因性69，將過勞自殺作為職災補償

之對象。臺灣目前過勞自殺之相關案例雖仍屬少見，但從日本的經

驗可以得知，從醫學的觀點而言，因精神障礙而導致自殺的情形，

並非特例。然而，若依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所設定之6個月以上

之追蹤治療及6次以上的門診紀錄之要件，則因精神疾病發病後旋

即自殺的勞工，則無獲得診斷證明之可能，亦無從獲得職災勞保給

付。 
6個月以上之追蹤治療等日本「新判斷指針」所無之要件，或

可有效地抑制職災補償制度被不當濫用的可能性，但由於該要件十

分嚴苛，反而使得政府開放精神疾病為職災勞保給付對象之效果大

打折扣。事實上，自九十八年將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

以來，據報載，2年多來僅核准4例，且該4例皆於九十八年及九十

九年核准，而一○○年約有40件精神疾病申請職災勞保給付之案

例，卻沒有任何1件獲得職災勞保補償70。若與日本的精神疾病職

                                                   
69 平成11年9月14日基発第545号，新認定基準亦採相同基準。 
70 聯 合 晚 報 ， 2年 僅 4例  職 場 憂 鬱 症 成 案 比 例 低 ， 2012年 5月 28日 ，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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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認定實況相較，日本精神疾病獲得職災勞保給付的件數，九十八

年、九十九年及一○○年分別為203件、308件及325件，其認定率

分別為27.5%、29%、30.3%71；換言之，在日本，每4件申請精神

疾病職災認定之案件，就有超過1件可以獲得職災勞保給付。由此

可知，雖然臺灣的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係參考日本的「新判斷指

針」所做成，但因為多了日本的審查基準所無之要件，且實際的認

定實務實較日本嚴格許多，過低的認定率，不免引來勞工團體對臺

灣的認定基準失之過苛之議72。 

五、對本判決的疑問 

關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依勞安法第二條第四項之定義為之 

本件係勞工請求雇主勞基法上的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及精神慰撫

金的事件，惟何謂職業災害，法院雖同時援引勞基法第五十九條及

勞保條例第二條，但並未說明兩者間的關係，亦即對於勞基法上之

職業災害補償事由是否等同於勞保條例之職災勞保給付事由並未加

以判斷。 

                                                                                                                        
http://pro.udnjob.com/mag2/pro/storypage.jsp?f_ART_ID=73936， 最 後瀏 覽日 ：

2012年9月14日。 
71 參見日本厚生労働省，脳‧心臓疾患および精神障害などの労災補償状況，網

址 ： http://www.mhlw.go.jp/stf/houdou/2r9852000002coxc-att/2r9852000002cpbx.pdf ，

最後瀏覽日：2012年9月14日。 
72 台 灣 新 生 報 ，精 神 疾 病 列 職業 病  成 案 比例 低 ， 2012年 5月 29日 ，網 址 ：

http://tw.news.yahoo.com/%E7%B2%BE%E7%A5%9E%E7%96%BE%E7%97%85
%E5%88%97%E8%81%B7%E6%A5%AD%E7%97%85-%E6%88%90%E6%A1% 

 88%E6%AF%94%E4%BE%8B%E4%BD%8E-160635354.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12年9月14日；自由時報，職場精神疾病2年僅認定4例，2012年5月29日，

網 址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may/29/today-life13.htm， 最 後

瀏覽日：201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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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法院一方面認為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災害之解釋，

應依勞安法第二條第四項之定義為之，即限於雇主所提供之工作場

所的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災害，並強調「若危

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

認定之範圍」。然而，另方面卻又認為，職業災害是否成立，包含

勞工在雇主所指定之工作場所或「到達或離去指定工作場所而受傷

害」之情形。其對於所謂「到達或離去指定工作場所而受傷害」雖

未加以進一步說明，然從文義解釋，似認為到達或離去指定工作場

所時所受之通勤災害，亦屬勞基法上職業災害之一種。將通勤災害

納入職業災害之範疇，與勞安法之定義實有未合之處；且通勤途中

之危險，通說向來認為並非雇主所得控制或預防，則與判決中所強

調之「若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不宜過份擴張

職業災害認定之範圍」之意旨亦顯矛盾。 
綜上所述，本判決對勞基法上職業災害定義之判斷，於未釐清

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職災勞保給付事由間之關係的情形下，其雖

表明勞基法第五十九條所稱之職業災害，當指勞安法所定義之職業

災害而言，但並未說明是否排除勞保條例之適用。且就其具體判斷

何為職業災害之際，是否純然依勞安法的定義為之，以及通勤災害

是否包括其中，實不無疑問且見矛盾之處。本判決若能就職業災害

之定義為更細緻之說明，特別是若能釐清勞保條例關於職業災害之

認定基準，例如傷病審查條例等規定，於判斷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時有無適用，則對於本案重要爭點之精神疾病是否為勞基

法上職業災害補償的對象之判斷亦將甚有助益。   

關於雇主對於憂鬱症是否應為職業災害補償 

關於精神疾病是否屬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由於勞基法第五十九條明定「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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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因此法院一開始以原告之精神疾病並非「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不屬勞工保險局認定之精神科相關職業病種類

項目為由，據以認定受災勞工所罹患之憂鬱症並非勞基法上的職業

災害，並無問題。另一方面，法院雖未直接說明精神疾病是否屬於

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但從其採納台大醫院之鑑定意見，指出原告

工作上之壓力未達「強度」之程度，亦無法依勞委會頒布之「工作

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認定原告之憂鬱症

乃「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來看，可知法院並未

嚴加區分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與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的不同。然有

疑義者為，本件判決日期為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當時精神疾病

已經經過三階段的放寬，而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換言之，屬

於職業病之精神疾病，已經不再限定於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傷害所

發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法院卻未就此加以說明，易招致精神

科相關職業病種類項目僅限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誤解。 
再者，縱勞委會已經表明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

人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亦屬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第八類第二

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病」，也已增訂傷病審查

準則第二十一條之一，明定只要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疾

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法院除未就此加以

判斷，亦未說明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之一於判斷雇主勞基法上

的補償責任時有無適用，卻又直接以不符「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

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為由，否定該精神疾病為工作所引

起，其論證說理實難謂嚴謹。 
關於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於民事

訴訟之運用 
此外，法院雖於判決中提及「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

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然如上所述，法院一開始在定義職業災害究

43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四期 

−158− 

竟為何時，並未釐清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的

關係，因而在探討雇主的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時，也未探討應否適

用據以認定是否屬於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的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

引。於此情形下，性質屬於行政指導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

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在雇主勞基法上之補償責任甚而民事賠償

責任時，應扮演什麼角色，本有疑義；法院逕自援引依該指引所做

成的台大醫院的鑑定意見去認定原告之精神疾病是否屬於勞基法上

之職業災害的作法，其妥當性即有存疑之空間。    
再者，法院並未檢討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本身之妥當性，亦

非直接基於該指引去判斷精神疾病與業務間之因果關係，僅僅憑藉

台大醫院的鑑定意見，即否認該精神疾病為職業災害，似乎過於倚

重醫學鑑定意見，而未為法律之價值判斷。   
此外，對於台大醫院的鑑定意見是否完全依照精神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所做成，法院亦未深究。例如，如依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之「附表一」：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表，則與上司發生糾紛

為「強度Ⅱ」，而與同事發生糾紛則為「強度Ⅰ」；雖心理壓力事

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對於有複數的發生事件存在時應如何

評價並未制定其認定基準，然台大醫院僅簡單以「可能部分導因工

作相關因素，如與主管衝突，但非因工作因素，如人格特質、人際

相處問題及長期債務壓力等，對原告情緒之影響亦難排除」為由，

即認定非屬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所引起之精神疾病，並未說明人

際相處問題所指為何。另一方面，林口長庚醫院則指出：「經病患

陳述於工作中遭主管言語羞辱及強迫離職；依據勞委會工作心理壓

力評估表顯示：員工『若遭強迫離職』其工作心理壓力強度為三

級。故其所罹患為職業病。」同樣是依據勞委會所公布之精神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中的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表為評估，然而不同

的醫院或醫師，卻有截然不同之認定。則純粹依照醫學之鑑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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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是否為職業災害之認定依據的作法，實有討論之空間。   

關於雇主民事賠償責任之認定有無理由 

法院以原告所罹患之憂鬱症，並非職業災害為由，而否定原告

精神慰撫金之請求；對雇主就民事賠償責任之認定，亦未加以深究

即貿然否定之。然而，非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雇主即全無

民事賠償責任，本文認為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係課予雇主無過失的補償責

任，因此其對於勞工執行職務與傷病間，必須具備業務起因性，方

命雇主負補償責任。而業務起因性之判斷，於民事損害賠償中因果

關係之認定，其實係就同一個事實的因果關係為判斷，其本質十分

類似73。然而，職業災害補償乃定額的補償，於其認定上，只有係

職業災害而獲得全額補償，或認定其非職業災害而雇主完全無須負

補償責任兩種結果。而民事損害賠償因有與有過失法理之適用，可

為較柔軟之判斷。  
換言之，縱使不認為執行業務與傷病間的因果關係達到可謂勞

基法上職業災害的程度，並不表示在民事訴訟上執行業務與傷病間

即全無因果關係；亦即，雇主仍有可能須負部分的賠償責任，只是

比例高低之問題。例如本件中，如依台大醫院之鑑定結果，「原告

之第一次憂鬱症症狀發生，可能部分導因工作相關因素，如與主管

衝突，但非因工作因素，如人格特質、人際相處問題及長期債務壓

力等，對原告情緒之影響亦難排除。」則就導因於工作相關因素之

部分，即應探討雇主有無損害賠償責任。尤其是原告主張雇主應依

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由於同條第一項規定：

                                                   
73 中嶋士元也，労災民事訴訟における因果関係はどのようにして判断される

か，載：労災保険‧安全衛生のすべて，頁304，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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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

用人請求賠償。」學界通說認為此為僱用人無過失責任之規定74。

則法院既然採信台大醫院之鑑定意見，認為原告之憂鬱症「可能部

分導因工作相關因素」，則僱用人（即被告）是否即應依民法第四

八七條之一負損害賠償責任，自然應該深入檢討。就非因工作因

素，諸如人格特質、人際相處問題及長期債務壓力等部分，再去探

討此時該等因素是否係可歸責於勞工自己之事由。若認為較為脆弱

或較易發病等人格特質具有可歸責性，即應進一步去探討此時是否

即無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之適用而否定雇主的賠償責任，抑或雖仍

可適用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但應適用與有過失法理來減輕雇主的

賠償額75。法院全未為此等探討，即簡單以非職業災害為由否定雇

主的民事賠償責任，似嫌速斷。 
且本件中，原告主要係主張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七條、民

法第四八七條之一來請求雇主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中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第七條明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

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換言之，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透過舉證責任之轉換，雇主須就職業災害之發生並無過失負起

舉證責任後，方可免責。而勞工是否因該條所稱之職業災害致受有

損害由疑義時，勞工可依同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申請職業病認定

                                                   
74 例如黄茂榮， 債法各論， 頁215，2003年；王澤鑑， 民法概要，頁 392，

2002年；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中），頁27，2002年；林誠二，論勞工服

勞務受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5期，頁126，2000年10
月。 

75 例如林誠二教授即認為，若認為受僱人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始得向僱用

人求償，對受僱人而言實失之過苛。為加強對受僱人之保護，於「非全係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時亦應准許其向僱用人求償，惟此時僱用人得主張適用

與有過失之規定，以其減輕賠償額。林誠二，同前註，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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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鑑定。則本案中，勞工欲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主張自己的權利

而請求法院送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時，

法院實不宜拒絕。 

關於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決定之法律性質 

原告雖聲請再送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

定，然法院以台大醫院已詳為鑑定為由，認其並無再行請職業疾病

鑑定委員會為鑑定之必要。換言之，法院似不認為民事法院應受職

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之結果所拘束。事實上，職業疾病鑑定委員

會所為之鑑定，其性質屬於行政處分；且民事法院於雇主民事賠償

責任之認定時，關於行政機關對於是否屬於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的

判斷結果以及判斷基準，不僅無須受其拘束，且無須基於相同的基

礎76。然而，本件不僅涉及雇主民法上之賠償責任之認定，亦同時

涉及勞基法上雇主補償責任之有無之判斷。前者固然無須受行政處

分之拘束，法院自可為無必要再行請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之

判斷；然而，因本件原告除民法外，另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來主

張權益，如上所述，同法亦賦予勞工申請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

定之權利，則法院是否得以民事法院之判斷不受行政處分之拘束為

由，拒絕再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自非如此單純。此外，

勞基法上雇主補償責任是否亦可為相同之處理而不再送鑑定，亦不

無疑義。 
如同本文再三強調者，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等同於勞保條

例之職業災害，此根本的問題若未獲解決，則判斷是否為勞基法上

之職業災害時，自不能斷然無視於行政機關對是否為勞保條例上職

業災害之認定結果。 

                                                   
76 中嶋士元也，同註73，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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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精神疾病，於我國向來認為其係屬於職業災害中之職業

病之範疇，而勞基法又規定職業病之種類依勞保條例之規定為之，

則民事法院為是否係職業病之判斷時，則不應忽視勞保條例之相關

規定。尤其是透過勞委會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字第○九七○

一四○二九八號令之解釋，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

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等同於「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

病」；亦即一旦精神疾病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則其等同勞保條例三十四條附表一之職業病

種類表第八類二項之職業病，則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職

業病之種類既應依勞保條例之規定為之，則此時原告聲請再送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自有其必要。此

外，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之組成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十四條之

規定，由13人至17人所組成，除中央主管機關及行政院衛生署之代

表以及職業安全衛生專家外，其組成員尚包含職業疾病專門醫師8
人至12人及法律專家1人，則其鑑定意見除反映醫學知識外，亦有

法律判斷之結果，該鑑定結果實有其參考價值。 
然或許法院認為其無須受到勞委會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勞保三

字第○九七○一四○二九八號令之拘束，縱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鑑定為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亦不等於職業病種類表之

表列職業病，其可僅憑台大醫院之鑑定意見，即已足夠自為判

斷。抑或因為法院自始至終皆未意識到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勞保

條例之職業災害之相互關係及其根本上之重要性，因此於判斷勞基

法上雇主之補償責任時，自然輕忽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之

重要性及必要性。無論其所持理由為何，本文認為，民事損害賠償

責任縱可不受行政處分之拘束而無須再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

定，然勞基法上之補償責任之認定，法院須詳加說明其否定送請職

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為鑑定之必要的理由，否則實難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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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我國的職業災害補償制度雖參照日本的制度所做成，然在實際

的運作及補償責任之重心究竟係以個別的雇主責任為中心，或是以

集團的雇主責任為中心等制度設計上，仍形成與日本法上不同的發

展。特別是我國勞基法上雇主的職災補償責任與勞保條例之職災勞

保給付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為日本法所無之現象；加上通勤災害是

否屬於勞基法上職業災害之爭論，長久以來未獲得根本的解決，使

得臺灣的職業災害補償制度呈現非常混亂的狀態。更甚者，近年來

由於新型態職業災害的增加，例如過勞、精神疾病等發病因子複雜

之疾病，相較於傳統的職業災害，更加難以認定其是否屬於職業災

害，更凸顯了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問題點。 
我國雖於九十八年透過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之一之增訂，

將精神疾病納入勞保職業災害給付之範圍，並制定精神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以為實務上為職災認定時之參考。然而，從九十八年至今，

實際獲得職災勞保給付之案件實如鳳毛麟角，則精神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不免受到是否過於嚴苛而不具妥當性之質疑。 
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係參照日本就心理的負荷所致之精神障

礙是否屬於業務災害之「新判斷指針」所做成，「新判斷指針」本

身雖具有某些問題點且於一○○年因「新認定基準」之制定而遭廢

止，然而「新認定基準」實仍沿襲「新判斷指針」之基本精神及架

構，而僅為若干改善。換言之，「新判斷指針」的合理性並未被全

盤否定，且就日本依循「新判斷指針」所為之認定實務統計資料觀

之，就精神疾病申請職災勞保給付件數與實際上獲得職災認定之件

數而言，其認定率連年來皆大於25%，可知透過「新判斷指針」的

制定，確實擴大了日本精神疾病職災補償之範圍。相較之下，臺灣

雖然引進日本的「新判斷指針」，卻設有日本所無之要件，若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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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經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少有6次的門診紀錄，或勞

工根本不願意接受長期治療時，則無從獲得職災勞保給付。對照精

神疾病過度偏低之職災認定率，實有重新檢討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

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必要。 
此外，如同通勤災害已納入職災勞保給付卻仍存有其是否為勞

基法上之職業災害之爭議一般，精神疾病雖為勞保職災給付的對

象，但勞基法上雇主是否亦應對因執行職務而罹患精神疾病之勞工

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非無疑義。然不同於通勤災害屬於職業傷害，

精神疾病乃係職業病之範疇，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職業病

之種類應依勞保條例之規定為之。因此，精神疾病若經職業疾病鑑

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引起之疾病，而被認為等同於

「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病」時，本文認為此時應認為精

神疾病亦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然而，目前我國實務及學說對於

精神疾病之雇主的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相關論述及判決十分有限，

就可否透過解釋論而認為一旦勞保放寬對精神疾病之職災保險給

付，則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亦應包含精神疾病在內，目前幾無相關

的探討。 
本判決為勞基法上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認定之案例中，首度言及

用來判斷是否為勞保條例上職業災害之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的判

決，然卻未進一步釐清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是否等同於勞保條例上

之職業災害，亦未論及運用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來認定雇主勞基

法上之補償責任之當否，殊為可惜。此等議題仍待日後相關判例之

累積，方可進一步分析實務見解之立場。 
另一方面，本件亦涉及雇主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有無之認定，法

院單純地以本案並非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為由，即否定了雇主應負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雖同時主張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七條及

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然法院就此並未為深入判斷，予人「不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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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雇主即無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感。然事實上，雇主對勞

工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可能基於侵權行為，亦可能基於債務不履

行責任，基本上皆是基於雇主對勞工之侵權行為上注意義務之違反

或不履行契約上保護照顧義務之問題。是否違反該等注意義務或保

護照顧義務，乃須就個案具體地來認定，與職業災害，特別是勞保

職災給付，於職災認定上應公平地基於一個統一之基準，如精神疾

病認定參考指引，以為公平、迅速之認定的性質不同。因此，法院

此等便宜行事之作法，實值商榷。 
本判決為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之相關案

例，其實際上涉及許多職災救濟制度之根本問題，尤其是精神疾病

相較於傳統的職業傷害或職業病，具有難以特定其發病原因，於職

災認定之際，較為困難與複雜，更因此凸顯了我國職業災害認定以

及雇主責任判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長久以來存在之問題點。

本文試著藉由判決評釋，就職災救濟制度上傳統的爭議，例如勞基

法上之職業災害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的關係、雇主就通勤災害應

否予以職災補償等問題逐一地加以釐清，並試圖就職災救濟之新興

的問題，例如精神疾病是否應予以救濟加以探討。惟因相關判決仍

極其有限，其他的類似案例中亦未見就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予以

深入討論者，因此尚未能就我國的實務見解為系統化之分析，僅能

以日本法為素材，就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為簡單之比較法上之分析，盼能就我國對精神疾病之職業災害

之救濟，提供新的視野。目前因工作壓力引起之精神疾病的相關案

例雖不多見，特別是起訴主張雇主應負民事賠償責任之訴訟本即寥

若晨星，且從未見受災勞工勝訴之判決，因此對於實務見解對此議

題之立場仍難為深入之分析；但衡諸與我國之勞動型態十分相近之

日本的經驗，可預期相關之案例將日漸增加，日後的發展值得吾人

關注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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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Diseases,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s: Comments on the (100) 

Lao-Su No. 1 Decision Rendered by 
the Taiwan Banciao District Court 

Wan-Ning Hsu *  

Abstract 

Whether mental diseases are compensabl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work-related mental diseases shall be considered as oc-
cupational diseases. However, coverage for mental diseases is usually 
denied; therefore, the validity of the standard, the guideline of identify-
ing work-related stress-induced mental diseases, is doubted. Besides, 
whether employers should pay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bor 
Standards Law, whether employees have the right to recover damages 
according to Civil Law,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Labor Insur-
ance Act, the Labor Standards Law and Civil Law are also controvers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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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hesis not only gives comments on the (100) Lao-Su No.1 
Decision Rendered by the Taiwan Banciao District Court, in which the 
guideline of identifying work-related stress-induced mental diseases is 
first mentioned, but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s above and undert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Japan.  

Keywords: Mental Diseases, Workers’ Compensation, Labor Insurance Act, 
Labor Standards Law, Civil Law, Occupational Diseases,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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